
附件1     

申请编号：                        申请日期：

受理编号：                        受理日期：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申   请   书

	申请单位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填写日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局制

	零售点名称
	

	零售点地址
	

	经济类型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销售人员
	
	联系电话
	

	申请经营范围
	爆竹类[  ]
	  C级[  ]

	
	烟花类[  ]
	  C级[  ]   D级[  ]

	消防器材
配备情况
	种类
	规格
	有效期

	
	
	
	

	
	
	
	

	张贴警示
标志情况
	严禁烟火[  ]      当心爆炸[  ]

	本单位符合《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十六、十七条规定条件，并对以上情况和所提供文件、资料的真实性负责，申请办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主要负责人签字（并盖指纹）：                  年   月   日


零售点周围安全条件说明
零售点名称：                                           
零售点地址：                                    
一、本零售点周围情况




 SHAPE  \* MERGEFORMAT 



二、本零售点经营面积为     平方米；

三、本零售点与最近的烟花爆竹零售点距离为         （填“大于”、“等于”或“小于”） 50米；

四、本零售点周围       （填“有”或“没有”）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距离         （填“大于”、 “等于”或“小于”）100米。（注：人员密集场所包括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材料

	申办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描述
	来源渠道
	签名盖章要求
	备注

	
	1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
	原件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签名
	可到镇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或区政务中心应急管理局窗口领取空白表

	
	2
	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培训合格证
	复印件
	1份
	A4纸
	必要
	应急部门
	签名
	可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之前补交

	
	3
	零售场所周边安全条件说明及示意图
	原件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签名
	

	
	4
	消防器材配备清单
	原件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签名
	

	
	5
	营业执照
	复印件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签名
	

	
	6
	主要负责人身份证
	复印件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签名
	

	
	7
	承诺书
	原件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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